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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高污染行业落后生产设备设施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 财企

〔2007〕198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

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各中心治理企业： 为贯彻落

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》(国

发[2006]11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》(国

发[2006]28号)的要求，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，

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应当按规定淘汰高能耗、高污染行业落

后生产设备和设施(以下简称落后设备)。根据《企业财务通

则》(财政部令第41号)，现就企业淘汰落后设备有关财务问

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企业处置淘汰的落后设备及收到财政

资金的财务处理 企业是淘汰落后设备的直接实施主体，应当

按照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，采取拆除、爆破、先封存后

改造等方式对落后设备进行处置，不得将其整体出售或者无

偿转让给其他企业继续进行生产。 企业如收到各级财政部门

拨付的支持和鼓励淘汰落后设备的有关款项，应按《企业财

务通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作为企业收益处理。 二、关于关

闭高能耗、高污染企业的财务处理 (一)淘汰落后设备导致企

业关闭的，关闭企业的投资者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企业财务通则》的规定，成立清算组对

关闭企业依法组织实施清算。 (二)清算组应当核实各项资产

，组织实施淘汰落后设备的处置方案，组织其他资产的变现

，追偿各项债权，处理企业未了结业务等，确保清算财产的



安全。 (三)清算组应当妥善安置职工。对在册职工，假如转

由集团内部其他企业就业安置，应当按规定变更其劳动合同

，做好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；假如予以遣散，应当依法

解除其劳动合同，并按照原劳动部印发的《违反和解除劳动

关系的经济补偿办法》(劳部发[1994]481号)等国家有关规定

计算和支付经济补偿金；假如移交社会保险机构治理，应当

按照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缴费比例，一次性缴付所需的

社会保险费。 (四)关闭企业的资产处置损失，作为清算损益

处理。拖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应支

付的经济补偿金，以及欠缴的基本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

，应当在无担保的清算财产中优先支付。清算财产在清偿所

有债务后如有剩余，按出资比例或者企业章程约定的比例，

向投资者分配。 (五)关闭企业清算终了，清算组应当编制清

算报告，并提交给投资者，作为投资者核销股权投资的依据

。持有关闭企业股权的国有企业核销股权投资的损失，按照

内部授权审批制度审批后，可以依次冲减未分配利润、盈余

公积和资本公积，不足冲减的，用以后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弥

补。 (六)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机构出资的企业，关

闭及清算所属企业的情况，应当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。 三、

关于企业报废落后设备的财务处理 (一)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后

仍继续经营的，应当按照企业内部制度的规定，办理淘汰落

后设备的固定资产报废手续。落后设备的处置净损益，作为

当期损益处理。落后设备属于提前报废的，不再补提折旧。 (

二)企业以落后设备向债权人设定了担保的，应当与债权人协

商解除原担保合同，或者以其他资产提供等额担保。对确实

不具备其他可用于担保资产的企业，其股东单位按照内部规



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审议后，可以依法为企业提供担保。 (

三)企业报废落后设备导致生产经营规模缩减，需要裁减职工

的，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二条第(三)款的规定妥善安置职工，

应付的经济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，列作当期费用处理。 四、

关于企业封存落后设备的财务处理 (一)企业被责令停产后，

通过研发或者运用新工艺、新技术，可以将落后设备的能源

消耗及污染排放降低至国家标准内的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有关

主管部门批准后，企业可以封存相应的落后设备。 (二)企业

封存的落后设备，不得用于生产或者转让。在封存期间，落

后设备发生的维护等费用据实列支，不得挂账。 (三)企业应

用新工艺、新技术对落后设备进行更新改造，经有关主管部

门验收合格后，可以重新投入生产使用。更新改造相关支出

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，应当予以资本化处理。 五、其他 (一)

企业淘汰落后设备，是实施国家统一政策的要求，也是贯彻

科学发展观的体现。相关过程中发生的资产损失，属于非正

常损失，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在对企业进行业绩考核、财

务评价时，应当予以剔除计算。 (二)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

行。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形成资产损失的纳税扣除，按照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。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

向我部反映。 财政部（章）二○○七年九月十四日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